XX班级民主评议小组  或

XX系学生资助工作领导（认定）小组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

（适用于班级民主评议、系认定）
一、成立工作机构

（如成立班级民主评议小组、系学生资助工作领导/认定小组）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包含工作开展时间、地点、认定依据、认定过程等内容）

三、公示情况
（适用于班级、系认定，明确公示形式、时间、地点，班级公示1个工作日，系公示2个工作日；需附公示情况照片、截图）

四、认定结果

（包含认定名单、认定分数、认定档次等；系级报告可通过汇总表体现）

五、小组签名
（小组全体成员手写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适用于系（班级层面不需要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